
《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发〔1994〕59 号）精神，在上海、天津等 50 个

“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以及自贡等 6 个比照试点城

市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执行本规定。
十八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十九、本规定从颁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二：

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和比照试点城市名单

一、50 个试点城市名单

（见本刊 1996 年第 5 期）

二、6 个比照试点城市名单

自贡 绵阳 黄石 芜湖 九江 佛山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印发《国有物资企业集团有关

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商字〔1996〕172 号

国内贸易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现将《国有物资企业集团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

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

时报告财政部。
1996 年 7 月 15 日

国有物资企业集团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促进

物资企业集团的发展，规范物资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工

作，根据国发〔1991〕71 号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

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 <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

团进行试点请示 > 的通知》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国有物资企业经同级政府批准组建的企

业集团公司以及中央直属物资企业以资产为纽带的母

子公司，执行本规定。
第三条  国有物资企业集团公司，必须坚持政企职

责分开，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企业

组织机构，提高经济效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四条  各级财政主管机关对国有物资企业集团

公司的组建、改建、终止活动，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审批国有物资企业集团组建方案；

（二）审批企业财产清查结果和资产评估中各项资

产损失；

（三）审批债权债务管理、财务收支情况、留存收益

分配情况；

（四）监督检查各项财务管理工作情况。
第五条  国有物资企业集团进行公司改建，首先对

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以及其他

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对各项资产损失以及债权债务

进行全面核实。在此基础上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

利润分配表，连同财产清册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
第六条  国有物资企业集团在组建过程中，对清理

出的各类资产损失在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后，可以区

别下列情况处理：

（一）在改建过程中清理出来的未处理的潜亏以及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政策性原因等造成的资产损失，

报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批后，依次冲减盈余公积金和资本

积金，不足部分冲销国家资本金。各项资产盘盈、盘亏、

毁损、报废等，计入企业当期损益。
（二）“拨改贷”有关问题，按照国发〔1995〕20 号国

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将部分企

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通知》规定

执行。
第七条  组建或改建的物资集团核心企业应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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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机关递交财务隶属关系和资产划转手续申请，经

批准后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的国家资本金按财务

隶属关系逐级上划，并改作法人资本金；集团核心企业

则相应调整国家资本金，并按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和控股公司按控股比例计算的所有者权益数额调

整为对所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权益性资本投

资。
第八条  国有物资企业集团公司实行改建，应在办

理变更工商登记后 30 日内，向主管财政机关提交有关

文件的复印件。
第九条  国有物资企业集团公司必须建立健全内

部财务管理办法，并上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后执行。
第十条  国有物资集团公司应当依照《会计法》建

立总会计师制度，按照《总会计师条例》履行职责、权限

和任务。国有物资集团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任免事项应

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在机构改革中，原物资厅（局）组建为集

团公司的，一般不再享受行政事业单位政策。个别集团

公司接受各级政府委托，还保留部分管理职能的，过渡

期不超过三年。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与物资企业集团公司

签定扭亏、减亏、增盈目标责任制，并与法定代表人、职

工收入挂钩，年终奖罚兑现。并将有关情况逐级上报财

政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根据《财务通则》二十七条规定，经主管

财政机关批准，物资企业集团公司可以向所属企业收取

一定的管理费用。所属企业上交的管理费用在成本费

用科目中列支，集团公司收到所属企业上交的管理费直

接冲减企业管理费。
第十四条  物资企业集团要建立内部结算中心，发

挥筹资优势。努力创造条件成立财务公司，按人民银行

的规定报批。
第十五条  物资企业集团理顺产权关系后，实行编

制合并会计报表。具体按《财政部关于印发 <合并会计

报表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字〔1995〕11 号）执行。

第十六条  物资企业集团应按照《企业财务通则》

和《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年度财务报告应于年

度终了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连同中国注册会计师查帐报

告一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
第十七条  改建的国有物资集团公司，其经营活动

和财务管理工作，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

规定，接受主管财政机关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一 九九六年八 月一日起执

行。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商品流通企业港口码头及厂（库）内

基础设施计提折旧问题的通知

财商字〔1996〕124 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

为加强财务管理，便于企业正确核算当期损益，并

满足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需要，现对商品流通企业

港口码头及厂（库）内基础设施计提折旧问题规定如下：

一、商品流通企业自建的港口码头及厂（库）内道路

基础设施以修建时发生的实际支出作为企业的固定资

产原值入帐，并在下列年限内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

港口码头基础设施的折旧年限为 25—30 年；厂（库）内

道路基础设施的折旧年限为 10—15 年。企业应按照《商

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上述折旧年限的

幅度内，确定本企业的具体折旧年限。
二、自建厂（库）内道路支出较少的企业，可将该支

出计入当期损益；已将自建厂（库）道路支出并入建造物

总值的企业，应按建造物总值计提折旧，不得再单独就

道路基础设施计提折旧。
三、本规定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本规定下发

以前，企业港口码头及厂（库）内道路基础设施折旧年限

和折旧方法与本规定不符的，改按本规定进行调整。
1996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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